
 

110 年臺南市市長盃龍舟鬥牛賽 

競賽規程 
一、 目    的： 

    1.讓親子或好友共同參與獨木舟活動，不但增進彼此情感，同時培養  

      默契同心協力完成挑戰。  

    2.宣導水上活動安全觀念，培養勇於嘗試新事物的挑戰精神。  

    3.透過活動以提昇學生對水域休閒活動之認知及增加其對水域活動  

      之參與度。  

    4.培養學生參與水域活動興趣，進而培訓水域休閒活動專業人才，以  

      利用地裡優勢環境發展水域休閒活動。  

二、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臺南市體育總會。 

三、 承辦單位：臺南市體育總會輕艇委員會。 

四、 協辦單位: 臺南市體育處。 

五、 比賽日期：110年 11月 13日(星期六)，共計一日。   

六、 比賽地點：四草舟屋(台南市安南區四草大道 699號) 

七、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或 E-mail。 

八、 比賽項目: 公開混合組 高中混合組 國中混合組 親子組 

九、 比賽辦法: 循環制，三戰兩勝制，每場 60 秒  

          採一艘龍舟面對面進行鬥牛,每隊比賽 6名選手下水(下水需有 2名女生),  

          候補 2名,採循環至,每局結束後可更換候補選手,親子組可報 6人,下場需 2  

          大 2小(國小六年級以下,大人不分男女) 

十、 報名辦法：   

(一) 每人限報一個組別，得跨組參賽。   

(二) 報名資格: 

     1.公開混合組 :大專以上凡熱愛龍舟運動愛好者皆可參加。  

   2.國、高中混合組 :以國、高中學生證為準，比賽時須攜帶學生證供大  

    會查驗。如未帶證明文件不得出賽。  

   3.親子組對水上運動有興趣都可參加  

(三) 報名費：親子組新台幣  800 元整，其餘組別新台幣 1000 元請於報名時  

         繳交。  

(四)報名方式: 

     1.網路報名或以 E-mail傳送，報名費請於比賽當天繳交，線上報名後請來電（信）告知。 

       聯繫人：林郁翔 先生，電話：0912766272，E-mail：d751120@hotmail.com   

     2. https://www.beclass.com/rid=254653d615bcf990126c 

(五)比賽期間大會未提供午餐便當，請各隊自理。 

(六)划槳、救生衣由大會統一提供。 

十一、 獎勵方法：各競賽組別前  3 名頒發獎牌。  

十二、 申訴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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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競賽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者，以終點裁判之判定為終決。有同等意義之註明 

           者比照 辦理不得提出抗議，如有任何抗議事件，以審判委員會之判定為最後終決。  

     （二）爭議事件應於該場次賽畢，成績宣布後 30 分鐘內（超過 30 分鐘後提出，大會 

          不予受理）， 由領隊以書面敘明事由，並簽名蓋章另附保證金新台幣 5,000 元向 

          大會競賽組提出，成立時，保證金退還，否則不予發還，依規定繳庫。  

     （三）大會競賽組接到爭議書後，應即交審判委員會，於最短時間開會裁決並依其裁決 

          為終決。  

     （四）不服大會裁決或採取不當抗議行為而影響賽場秩序者，取消競賽資格，如有暴行 

           並應負 刑責，再由大會宣告該隊選手、職員 3 年禁止參賽。  

     （五）大會審判委員會由龍舟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若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應由 

           副主任 委員或總幹事代理之，負責綜理協調事項。審判委員會成員包含競賽組組 

           長、裁判組組 長及龍舟相關專家學者至少需 5 人， 並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人 

           員出席。 

競賽規則 
 

1.艇隻、划槳、救生衣由大會統一提供。  

2.不得刻意破壞大會器材 ,惡意破壞需照價賠償，並取消該組競賽資格。  

3. 賽制會依報名隊數另行公布,每場 60秒。 

4.比賽開始前，進場後選手馬上至比賽位置。  

5.參賽隊伍須在比賽前  30 分鐘穿著救生衣至檢錄處報到，若延遲比賽時  

  間以棄權論。  

6.裁判檢查完畢，選手皆就位妥當，比賽場地皆淨空時，才能進行比賽，聽  

  裁判口令。  

7.出賽時、選手須符合參賽規定，並攜帶證件至檢錄處檢錄，有不符合規定  

  之事 ,裁判長可依情況取消該員該場比賽資格。  

8.檢錄時若發現冒名頂替 ,經查屬實者，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該行為發生  

  於決賽時，名次由在後隊伍依序遞補。  

9.對參賽選手資格如有疑問者，須在出賽前提出，賽後不得異議。  

10.各隊競賽時間依大會秩序冊進行，如提前或延後以大會廣播報告為準。  

11.為選手安全，請穿著運動性服裝。  

12.每局結束可替換候補選手，但須維持比賽場上各隊有 2名女選手 

13.參賽隊伍人數，每隊 11 人，每隊設有領隊、教練、管理、6 名槳手(包含 2 名女選手) 、 

   2 名替補選手。 

14.混合組於競賽時，各隊出場槳手，至少需 2 名女子槳手，若男子人數不足時，可由女 子 

   替代。 

15.領隊、教練、管理需於報名時同時登錄於選手欄及職員欄內，始可出賽。 

16.公開、高中職、國中組等報名人員除領隊、教練、管理，其餘人員必須為同 一學校學生， 

   不得有非同一學校學生在內。如報名時被查出有非同一學校學生在其中， 經大會勸導更正 

   而不更正者，則由大會改列為公開組，參賽隊伍不得異議。 

17.每場比賽由兩支隊伍一起較勁，依賽制決定晉級與否。 



18.如晉級決賽當有 2隊平手時看 2隊對戰勝負來排名,以預賽對戰勝者優先晉級。 

19.如晉級決賽當有 3隊同時平手時以預賽敗場秒數相加來排名。 

20.當比賽一比一平手時第三場比賽需採第二場比賽人員,不得更換選手。 

21.先發選手須穿著 1-6號,候補人員穿著 7-8號。 

22.報名截止後，如各組僅有一隊報名，得取消該組別競賽或併入其他組別，報名隊伍不得異  

   議。 

23.所有參賽隊伍如有任一場次未參賽,則直接取消資格，爾後賽程不得再參加。2名候 

   補人員可在浮筒上不登船,每場結束就可換人,能要維持 2名女生。 

24.牽引員統一由大會分配,牽引員負責固定船隻不作拉的動作 

25.比賽前會選邊,每一場比賽後會換邊(1比 1平手後重新選邊) 

26.凡參加龍舟競賽隊伍均應遵照本規程所列之各項規定。  

27.各隊應填寫出賽單及攜帶證件提供大會檢錄查驗身分，教練必須留在賽員 集合處內，協助 

   有關檢查。(檢錄裁判) 

28.出賽時、選手須符合參賽規定，有不符規定之事時，裁判長可依據情況取消該員參加 該 

   場比賽資格。(檢錄裁判、裁判長 

29.對參賽選手資格(選手證)如有疑問者，須在出賽前提出，賽後不得異議。出賽人員， 若不 

   足規定人數時以棄權論（以後賽程不得參加）。混合組出賽男女人數務必正確，於 起點複 

   查時若發現，即取消該隊資格。(檢錄裁判、裁判長) 

30.檢錄時若發現冒名頂替或他隊當場檢舉，經查屬實者，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以後賽 程不 

   得參加），該行為發生於決賽時，名次由在後隊伍依序遞補。(檢錄裁判、裁判長) 

31.所有參賽隊伍如有任一場次未參賽、自行棄權或被大會判定取消資格，則爾後賽程不 得再 

   參加。如因故該場判定失敗，往後如有賽程得繼續比賽。(競賽組) 

32.比賽日期除因特殊情況，由大會宣布延期舉行外，不受天候影響，風雨無阻照常比賽 

33.賽前應自行檢查妥當，比賽中如發生問題，不得以此要求重賽。  

34.凡有任意丟棄(損壞)競賽器材或故意翻覆龍舟者，應照價賠償，並一律取消競賽資格。  

35.比賽各隊於賽前練習及競賽期間，必須穿著救生衣；如 不依規定穿著救生衣者，不予比賽。 

36.國中組與高中組循環賽排名,選出金、 銀、 銅。 

 

 

 

 

 

 

 

 

 

 

 

 

 



比賽方式：  
1.槳手划槳方式一律採行坐姿，改變姿勢划槳判該場失敗。 

2.比賽任何一隊在龍舟就位後，其發令程序為：「槳離開水面,各就各位,預備~go」（聞 各就各 

  位或預備 時、 運動員需處於静止狀態，槳可靜置於水面上，不可碰到水,不可划動。），聞 

 「Go」或依大會 規定的出發信號後，各隊開始用力划。「預備」和「Go」這二個口令（或出 發 

  訊號）之間相距的時間不得超過 3 秒鐘。  

3.發令員未發令前不得出發，聞各就各位或預備時、運動員即需處於静止狀態、不得划動、 違 

  者視同偷跑違規，執行裁判或副執行裁判會舉起紅旗示意偷跑，發令員應立即連喊 三次 

 「STOP」的口令或發出第二聲槍響或重複其他出發信號停止比賽，牽引裁判應協 助此項工 

  作。 

4.當所有賽隊中心開始後，發令員會對偷跑的隊伍给予紅旗警告，該隊伍在第二次出發 時仍 

  偷跑違規，則判定該隊該場失敗（但仍可參加其他的預賽賽程）。 

5. 實力相當者會因拉鋸時前划作用力影響，致使船隻會下沉進水、當執行裁判察覺有危 險性 

   時，執行裁判有權立即終止比賽並重整後重新再賽。  

6. 若因技術理由尚未準備好出發，鼓手必須在「各就各位」口令前，手持划槳高舉雙手 揮動 

   做為比賽暫停信號，執行裁判才會決定延遲出發。(副執行裁判此時需高舉紅旗以示暫停 狀 

   況)  

7. 其他指揮輔助器材禁止使用（例如：哨子、擴音器、鑼等器具），違規者判定該場 失敗。 

8. 聞哨音結束時，雙方皆須立即做擋水(剎車)的動作，避免船隻撞向碼頭。 

 

 

勝負判定： 
1.依參賽組別相關賽制決定晉級與否。 

2.比賽超過 1 分鐘未能分出勝負時，由計時裁判鳴笛告知時間終了，此時執行裁判及副執 行 

  裁判需依照隊伍的現狀，判斷出勝負。(執行裁判(需鳴笛)、副執行裁判需高舉白旗朝向 勝 

  方) 

3.比賽時間為 60 秒，在規定時間內，中心點過到那一方距離多或是第二位槳手已過中心線 時 

  即為獲勝。(執行裁判需鳴笛並同副執行裁判高舉白旗朝向勝方) 

4.自鳴笛開始至結束，所有選手都在船上並已完成競賽，並無發生以下違規，則該場判定 成 

  功。  

 （1）不論任何原因，有任何隊員自行跳水(含牽引員)。  

 （2）未聽從裁判指揮者。  

5.其他如有突發事件，為本規程所未定者交由審判委員會處理。 

 

 


